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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5 月份第 2 次、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105/05/24)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228 條、第 258 條、第 258 條-1、第 260 條、第 484 條(104.02.04) 

 

【決議】 

一、告訴人申請閱卷部分 

按告訴人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向檢察機關申請閱覽、抄錄該不起訴處分案件之刑事卷宗，

而遭否准，致生公法爭議時，如該告訴人自始係以再行起訴為目的，且未引用政府資訊公開

法或檔案法等規定為其申請之法規範依據，此等公法爭議本質上屬廣義之刑事司法事務，應

循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救濟，高等行政法院對此公法爭議無審判權。但若申請案中並無前述

「再行起訴」之目的存在，因為現行刑事訴訟法對其爭議處理方式無特別規定，依行政訴訟

法第 2 條規定，該公法爭議應依循一般行政爭訟程序解決，且高等行政法院對之有審判權限。 

二、被告申請閱卷部分 

按被告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向檢察機關申請閱覽、抄錄該刑事案件卷宗，而遭否准，致生

公法上爭議時，如其係以告訴、告發或自訴犯罪為目的，或作為要求更正偵查筆錄或不起訴

處分書所記載理由之用，且未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或檔案法等行政法規為其申請之依據，此

等公法爭議本質上屬廣義之刑事司法事務，應循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為救濟，高等行政法院

無審判權限。但其申請案中如無前述「訴追犯罪」或「要求更正偵查筆錄或不起訴處分書所

記載理由」之目的存在，或逕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或檔案法等行政法規作為其申請之依據

者，因為現行法律對其爭議救濟程序無特別規定，依行政訴訟法第 2 條規定，此公法上爭議

應依循一般行政爭訟程序解決，且高等行政法院對之有審判權限。 

 

【法律問題】 

告訴人、被告向檢察機關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件卷宗遭拒絕，循序提起

行政訴訟，高等行政法院有無審判權限？ 

 

【甲說】（否定說）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6 號、第 392 號解釋，偵查、訴追、刑之執行等程序與審判、處罰具有不

可分離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行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

查」、「訴追」、「執行」之檢察機關，其所行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

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刑事訴訟法對於該類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或不起

訴、裁判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有規定，係行政訴訟法第 2 條所指法律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議，

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理，不得提起行政訴訟。告訴人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

件卷宗遭拒絕，因事涉廣義司法權之行使，與一般行政行為有別，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理，

其訴訟事件不屬行政訴訟審判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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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說】（肯定說） 

刑事案件經檢察官偵查終結為不起訴處分確定後，關於訴訟卷宗之閱覽揭露，現行刑事訴訟

法並無特別規定，應回歸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等之適用。按不起訴處分案件卷宗檔案內之證

據資料，係在偵查不公開下取得，因未達起訴階段，不能提出於公開法庭進行審判程序以供詰問

澄清。如對外提供揭露，將有害不起訴嫌疑人之名譽、隱私，亦將導致相關聯犯罪事件案情揭露，

協助偵查犯罪之關係人亦可能因唯恐身分曝露而猶豫，對於後續犯罪之搜查、公訴之維持，公共

安全及社會秩序之維護有所妨礙。庭訊筆錄及錄音光碟內容涉及該案件當事人個人隱私，要屬個

人資料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所稱個人資料，故其提供應設正當性及必要性之限制，遵循同法第 5

條規定，不得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俾免肇致侵害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是則當事人

申請閱覽、抄錄、複製，仍應具有正當理由，自應審酌是否有交付之必要予以裁量。再者，刑案

業經不起訴處分確定，卷內筆錄至多只能算是涉案嫌疑資料，顯非檔案法第 18 條第 2 款所指之

「犯罪資料」。如無相關聯案件偵查、追訴中，筆錄之公開或提供亦不生有礙犯罪偵查、追訴之

情形。從而，告訴人申請閱覽、抄錄筆錄並無檔案法第 18 條得拒絕申請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應不予提供之情形，依法應予提供。 

 

【丙說】（折衷說） 

一、告訴人申請閱卷部分 

（一）丙 1 說（以申請目的是否在促使檢察官續行偵查職權，決定審判權之歸屬）。 

1. 按告訴人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向檢察官申請閱覽、抄錄該不起訴處分案件之刑事

卷宗時，若其表明係依刑事訴訟程序之相關規定，欲促請檢察官行使依刑事訴訟法

所賦予之偵查職權（不起訴處分確定後，仍不妨害檢察官偵查職權之發動，只不過

偵查結果要再行起訴，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所定之法定要件），而為上開請

求者。因為此等「閱覽、抄錄刑事卷宗」之請求，與檢察官法定偵查職權之行使具

有密接關連性，偵查職權本身又屬廣義司法之一環，依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意

旨所示，事物本質上，與刑事訴訟法有不可分性，爭議解決機制仍應依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為之，並由普通法院刑事庭受理，行政法院無審判權。 

2. 但當告訴人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單純基於追求資訊公開之目的，依循政府資訊公

開法或檔案法之相關規定，而提出閱覽抄錄刑事卷宗之申請者。此等請求雖然涉及

檢察官職掌之事務，但與檢察官法定偵查職權之行使卻無直接關係，不屬司法院釋

字第 392 號解釋意旨所指之廣義司法事務。如發生爭議，因屬公法上爭議，刑事訴

訟法對其救濟程序又無特別規定，應按一般行政爭訟程序提起行政救濟，且依行政

訴訟法第 2 條規定，高等行政法院對該公法爭議有審判權限。 

3. 由於在現行刑事訴訟法之規範架構下，告訴人於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客觀上已難以

有效促使檢察官繼續行使偵查職權，因此除非告訴人此等申請目的已強烈且明白表

達，不然原則上仍應認其上開申請係以公開資訊為主要目的，故明示僅在上述「明

確表達續行偵查意願」之特別情形，方由普通法院刑事庭審理。 

（二）丙 2 說（以申請目的是否在爭執不起訴處分確定效力本身，即告訴人自認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 258 條之 1 所定之交付審判要件，本案不起訴處分尚未確定，據以決定審判權

之歸屬）。 

1. 按辯護人或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之檢閱卷宗及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內筆錄之影

本，係向法院聲請（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告訴人於再議案件被駁回後，為聲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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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審判，依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委任律師聲請檢閱、抄錄或攝影卷宗及

證物，係向檢察官為之（見該條立法理由）。告訴人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而得委任律師，向檢察官檢閱、抄錄或攝影卷宗及證物，及應否受到限制，

係關於刑事訴訟法上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 

2. 但如不起訴處分案件已屬確定，告訴人不得聲請交付審判時（有告訴人之案件，不

起訴處分於聲請再議已逾法定期間時，聲請再議經合法撤回時、聲請再議經依法駁

回而逾法定期間聲請交付審判時、聲請交付審判後撤回聲請時或交付審判法院以聲

請不合法或無理由駁回時確定，參閱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3 年 9 月 7 版，

頁 90），除非告訴人係爭議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例如主張其聲請

交付審判後並未撤回聲請），否則告訴人向檢察官聲請檢閱、抄錄或攝影卷宗及證

物，即使主張為續行偵查，類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由於刑事訴訟

法並無為請求續行偵查而得向檢察官聲請檢閱、抄錄或攝影卷宗及證物之規定（何

況想要發現新事實及新證據，而促使檢察官提起公訴，應係自原卷宗及證物外找尋，

而非檢閱、抄錄原卷宗及證物），依其主張之事實，客觀上並無關於刑事訴訟法上爭

議存在，不能僅因告訴人任意主張類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而認為應由

普通法院審判。正如同受刑人任意主張類推適用刑事訴訟法某規定，申請假釋被駁

回提起訴訟，不能解為應由普通法院審判。此由司法院釋字第 691 號解釋認為行政

機關不予假釋之決定具有行政行為之性質，依照行政訴訟法第 2 條以下有關規定，

此類爭議由行政法院審理，並不區分受刑人如何主張事實及援用法條一節，可得一

明證。 

3. 因此，告訴人於不起訴處分確定後，除了爭議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

得向檢察官檢閱、抄錄或攝影卷宗及證物外，欲向檢察機關聲請檢閱、抄錄或攝影

卷宗及證物，客觀上相對應之可能之法律規定乃檔案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檢察機

關之決定，具行政行為之性質，此類爭議應由行政法院審判。 

二、被告申請閱卷部分 

（一）按被告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向檢察官申請閱覽、抄錄該刑事案件卷宗，其目的不一

而足，若其表明係為了告訴、告發或自訴犯罪之用，並援引刑事訴訟程序相關規定作

為申請之依據，由於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

始偵查（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參照），此等「閱覽、抄錄刑事卷宗」之請求，

與檢察官法定偵查職權之行使具有密接關連性，偵查職權本身又屬廣義刑事司法之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意旨所示，事物本質上，與刑事訴訟法有不可分性；

何況被告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件卷宗，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是

否應該准許，涉及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與適用，宜由刑事庭法官判斷，故被告申請遭否

准後，其爭議解決機制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為之，並由普通法院刑事庭受理，

行政法院無審判權。 

（二）如果被告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件卷宗的目的係作為要求更正檢察

官偵查筆錄或不起訴處分書所記載的理由之用，亦涉及檢察官偵查職權之行使而為廣

義刑事司法之一環，依同上法理，其申請如遭否准，爭議解決機制仍應依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為之，並由普通法院刑事庭受理。 

（三）但被告在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如果僅係基於追求資訊公開之目的，依據政府資訊公開

法或檔案法之相關規定，提出閱覽抄錄該刑事案件卷宗之申請者，此等請求雖然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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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職掌之事務，但與檢察官法定偵查職權之行使並無直接關係，不屬司法院釋字

第 392 號解釋意旨所指之廣義刑事司法事務。其申請如遭否准，因屬公法上爭議，現

行法律對其救濟程序又無特別規定，應按一般行政爭訟程序提起行政救濟（行政訴訟

法第 2 條參照），且依行政訴訟法第 5 條規定，高等行政法院對此公法上爭議有審判

權限。 

 

【表決結果】 

一、告訴人申請閱卷部分：採丙 1 說之結論。 

二、被告申請閱卷部分：採丙說之結論。 

 

【決議】 

如決議文。 

 

 

研究意見：                                                      第二庭吳法官慧娟提 

結論：採甲說（否定說）。 

理由： 

依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意旨可知，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

之司法程序，偵查、訴追、刑之執行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不可分離之關係，亦即偵查、訴

追、審判、刑之執行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行」之檢察

機關，其所行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

廣義司法之一。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466 號解釋意旨及行政訴訟法第 2 條規定可知，公法上之爭議，

並非均得依行政訴訟法提起行政訴訟；蓋經立法機關衡量後，我國訴訟審判制度，就刑事案件、

民事事件及行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各制定法律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而為規定，刑事案

件雖涉及公法，然刑事訴訟法對於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或不起訴、審判、刑之執行等程序及救

濟方法均有規定，是刑事案件係行政訴訟法第 2 條所指「法律別有規定」者，如有爭議，應依刑

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辦理，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

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路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

讀、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理解之任何紀錄內之訊息。」又按檔案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本

法用詞，定義如下：……二、檔案：指各機關依照管理程序，而歸檔管理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

其附件。」可知，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稱之「政府資訊」之範疇較諸檔案法所謂之「檔案」為廣。

另按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前段規定：「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理由者，應

駁回之……。」及第 258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 1 項）告訴人不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

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律師提出理由狀，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第 2 項）律

師受前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錄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不公開或其他依法應

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可知，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件卷宗因與偵查案件有關，

縱已歸檔，仍為「偵查卷宗」，係屬訴訟卷宗之一環，其範疇較諸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稱之「政府

資訊」及檔案法所謂之「檔案」為狹，故就其閱覽、抄錄之聲請及准駁等事項，應依刑事訴訟法

之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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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向檢察機關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之刑事案件卷宗，檢察機關否准之理由或

因涉及他人資料，與他人之個人隱私有關者，或因涉及另案偵查不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

項者，不一而足，但此均屬檢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所為之決定、措施或作為，事涉廣

義司法權之行使，與一般行政行為有別，告訴人如有爭議，應依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辦理，不

得提起行政訴訟，故高等行政法院並無審判權。 

 

 

研究意見：                                                      第二庭帥法官嘉寶提 

結論：採乙說（肯定說）。 

1. 按行政訴訟法第 2 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行政訴訟。」

其所稱「法律別有規定」，乃是指實證法對公法爭議之救濟程序另有特別規定之情形而言。 

2. 刑事犯罪之被害人以告訴人身分提出告訴，受理告訴之檢察官因此進行偵查活動，該偵查活

動本身合法性之審查，刑事訴訟法另有規範，正是上述條文所稱之「法律別有規定」，但在

檢察官作成不起訴處分且確定以後，偵查活動即行完結。因此不在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

意旨適用範圍內。 

3. 告訴人因為希望掌握偵查結果所依據之證據方法及證據資料，而向檢察機關申請閱覽、抄錄

不起訴處分確定案件之刑事案件卷宗，檢察官不管做出何等決定，此等決定都是具有公法性

格之行政作為，對此等行政作為有利害關係之主體也未必限於告訴人，有可能包括刑事被告

或遭傳訊之證人，以及提供書證與物證之第三人。因此會形成一個公法上之爭議。但刑事訴

訟法對此等公法上爭議並無提供特殊之救濟程序（例如對檢察官之執行指揮，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 484 條向普通法院刑事庭聲明異議），自應依循一般行政爭訟程序為救濟。 

4. 至於告訴人在實體法層次有無主觀公權利存在，則屬另一層次之議題，本議題是否要再討論

此等議題，可由聯席會議來決定。 

5. 至於告訴人有無申請閱覽、抄錄不起訴處分確定案件偵查卷宗之主觀公權利，依現行法制之

設計，應採取肯定見解。但從立法政策之角度考量，其合理性值得懷疑，理由如下。 

A. 首先應確定之法律論點為，刑事案件告訴人申請閱覽、抄錄偵查卷宗之主觀公權利，其法

規範基礎不會建立在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上。因為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對象是公

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權衡之利害則為，資料遭搜集自然人之人格權，與資訊合理利利用

之公共利益，而與第三人得否向公部門請求取得特定資訊一事無涉。 

B. 而告訴人申請閱覽、抄錄偵查卷宗之主觀公權利，其法規範基礎應係建立在政府資訊公開

法或檔案法之相關規定上。因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檔案法才賦予第三人向政府機關請求提

供資訊之主觀公權利。 

C. 但從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 條及檔案法第 1 條所定之立法目的觀之，實證法所定之「便利人

民共享及公平利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利」、「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

及監督」及「促進民主參與」；或「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功能」等法條用語，

似有「追求公益」之傾向，因此相關條文均未規定，請求提供資訊者對資訊內容需具備一

定之主觀利害關係。在此情況下，任何人只要以有知的權利，即可要求資訊（含檔案）之

提供，因此形成主觀公權利之門檻甚低。 

D. 另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之資訊公開限制規定，或檔案法第 18 條之拒絕檔案之閱覽抄

錄或複製規定，均屬例外規定，是否符合該等規定，最後仍需由法院從個案中加以審酌，

不能因為有此等規定，即可通案式地排除法院對個案事實之審查職權。從而引用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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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出「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告訴人即無閱覽抄錄偵查卷宗之主觀公權利」之抽象論斷，

恐與個案法律涵攝之要求有違。 

E. 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有涉及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私益者（同條第 1 項第 6 款及

第 7 款之規定），政府機關作成准駁決定前，似有通知第三人之必要，因此此等爭訟會有

形成「鄰人爭訟」之可能，如何保護第三人之權益即屬重要議題。 

F. 不過從立法政策之層面言之，告訴人之所以要求閱卷及抄錄卷內資料，其實質目的即是想

收割檢察官行使偵查職權所獲致之成果，做為繼續爭訟之素材，這些成果透過私人努力很

難甚或無法獲致，成果中也隱藏著侵犯第三人私益之風險，並易形成無謂之新爭訟，應否

毫無限制地許可告訴人取得這些成果，某些資訊無節制地任意公開及提供，是否能使社會

福利最大化，實有必要深入思考。 

6. 最後要說明，閱覽及抄錄卷內資料，是取得資訊之手段，當事人關心之重點在取得希望取

得之資訊，怎樣取得並不重要，所以資訊是檢察官主動提供，還是告訴人經由卷宗之閱覽

而獲致，不是判斷訴訟類型的最佳指標。因此沒有必要把本案例之情形解為：檢察官准予

閱覽偵查卷宗之許可是事實行為，所以對應之行政訴訟類型為一般給付之訴。而許可取得

資訊之行政作為則是一種行政處分，因此要提起課予義務之訴。再由此推論告訴人請求閱

覽抄錄卷宗之主觀公權利，其規範基礎不可能是政府資訊公開法或檔案法之相關規定。這

樣的論述方式是用法律形式概念之操作來取代實質之利益衡量，似無此必要。 

 

 


